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贵会于2015年12月11日下发的153055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已收悉。 福建漳州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人”或“漳州发展” ）与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北

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 ）对漳州发展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进行了充分的核

查、讨论，现将反馈问题答复如下，请贵会予以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中词语的释义与尽调报告中的释义相同。

本反馈意见答复中的报告期特指2012年、2013年、2014年和2015年1-9月。

一、重点问题

问题1

1、申请人本次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0亿元，其中3.74亿元用于漳州市东墩污水处理厂（一期）BOT项目建设，2,

800万元用于南靖县靖城南区污水处理厂BOT项目，2,700万元用于平和县第二污水处理厂BOT项目，2.47亿元用于金

峰水厂改扩建项目，3.24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1）目前水务业务占申请人营业收入比例较小，请申请人补充说明并披露本次通过非公开发行投资水务相关项

目的战略规划，相关战略规划是否经公司战略委员会讨论通过，独立董事是否发表意见；并结合公司基本情况从资

金、技术、人才、风控、运营经验等方面详细说明募投项目所面临的风险，相关风险披露是否充分。

（2）请申请人量化说明并详细披露上述项目具体投资数额的测算依据和测算过程，请结合相关行业主要公司的

收入及盈利情况说明本次募投各项目收益情况的具体测算过程、测算依据及合理性。 并结合各募投项目所涉及的目

标市场、销售渠道情况补充说明项目预期效益的合理性。

（3）请申请人根据报告期营业收入增长情况，经营性应收（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及应收票据）、应付（应付账款、

预收账款及应付票据）及存货科目对流动资金的占用情况，说明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测算过程。并结合目前的资产负

债率水平及银行授信情况，说明通过股权融资补充流动资金的考虑及经济性。

（4）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请结合上述事项的核查过程及结论，说明相关风险揭示是否充分，募集资

金用途信息披露是否充分合规，本次发行是否满足《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十条有关规定，是否可能损害上

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回复如下：

（一）目前水务业务占申请人营业收入比例较小，请申请人补充说明并披露本次通过非公开发行投资水务相关

项目的战略规划，相关战略规划是否经公司战略委员会讨论通过，独立董事是否发表意见；并结合公司基本情况从资

金、技术、人才、风控、运营经验等方面详细说明募投项目所面临的风险，相关风险披露是否充分。

1、投资水务相关项目的战略规划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投入漳州市东墩污水处理厂（一期）BOT项目、南靖县靖城南区污水处理

厂BOT项目、平和县第二污水处理厂BOT项目及金峰水厂改扩建项目四个与水务相关的项目。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

略委员会201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水务板块发展规划》，具体情况如下：

（1）发展战略

公司秉持“优质服务，百姓满意”的理念，认真履行社会责任，目前已形成制水、供水及污水处理较为完整的产业

链条。 未来几年，公司将抓住城乡水务一体化发展契机，以市区发展为依托，加快管网建设，扩大供水版图，以实现规

模效应。 污水处理厂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提高污水处理量，严格控制生产成本，实现政府、企业、消费者多方共

赢的格局。 此外，公司将充分利用资本市场，通过与污水处理行业上市公司合资成立项目公司等方式，推动公司污水

处理业务进一步做大做强。

公司水务板块发展战略为：立足漳州，拓展四周，做大做强。以制水、供水、污水处理、水务工程为主业，将公司水务

集团构筑成以水务一体化为核心的较有影响力的区域性水务集团公司。

（2）近中期规划

1）近期规划

合理评估市场需求状况，以扩大自身产能规模为主，同时考虑并购周边自来水公司，辅以管网建设等手段，满足

漳州地区居民的用水和给排水需要；实现向特定住宅小区供应深度净化水；积极延长产业链，向水源及水服务市场扩

展。 具体情况如下：

①漳州市中心城区

加快建设供水、污水处理规模，延伸供水、污水服务区域。由于漳州市中心城区不断扩大，按《漳州市中心城区（九

龙江西溪北区）给水专项规划》，到2015年规划供水量38万m3/d、到2020年规划供水量70万m3/d。目前的供水能力不能

满足漳州市发展的需求。 公司计划完成漳州市第二自来水厂扩建工程项目、金峰水厂改扩建项目以及漳州市第三自

来水厂的分期建设。

②漳州市周边县市

通过收购兼并周边县市的优良水务资产，实现漳州市县水务一体化目标。 完成平和县第二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

项目、漳州市高新区圆山污水处理厂和马洲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项目建设。

2）中远期规划

通过收购漳州市水务行业优质企业，实现中心城区自来水、污水处理的产、供、排一体化，夯实漳州发展水务集团

做大做强的基础；通过收购兼并福建省内其他地市级供水企业或达成合作关系，扩大经营服务区域；和国内有影响力

的企业合作，加大对污水、垃圾处理的投入，做大水务事业。

（3）人力资源规划

人力资源是公司水务今后做大做强的基础，公司计划加大对人力资源的管理与投入：在对外招聘方面，招聘经济

管理类专业、工程管理类专业、工程技术类专业人才，合理充实各个相关岗位。 在人力资源规划管理方面，逐步开展技

术骨干、核心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对全体员工的基本素质培训，扎实稳步提高人员素质。

2、战略规划相关审议程序

根据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战略委员会成员由五名董事组成，其中应至少包括一名独立董事，战略

委员会对公司长期发展战略规划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本次《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水务板块发展规划》已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201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此外，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的涉及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议案

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顺应了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本次发行制定的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从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可行性、预期效益等方面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充分的分析，顺应产业发展趋势，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能够增强公司市场竞争能力，提升公

司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整体上具有可行性；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有利于公司发展，符合公司的利益，对公

司及全体股东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募投项目所面临的主要风险的补充披露

公司在《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中对与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风险进行了披露，现

结合公司基本情况从资金、技术、人才、 风控、运营经验等方面，就募投项目面临的风险补充披露如下：

（1）资金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规模较大，项目建设期较长，短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较少。 若本次募集资金不能

足额募集，或项目实施过程中实际投资规模超过计划金额，公司将使用自有资金或通过银行融资等渠道解决项目资

金需求，这将给公司带来较大的资金压力，甚至可能影响项目的正常实施，同时可能因银行借款导致财务费用增加而

给公司业绩带来不利影响；若募集资金不能及时到位或发生其他不确定性情况，可能会对项目的投资回报和公司的

预期收益产生不利影响。

（2）技术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投入漳州市东墩污水处理厂 （一期）BOT项目、 南靖县靖城南区污水处理厂

BOT项目、平和县第二污水处理厂BOT项目及金峰水厂改扩建项目，公司已经对上述项目的工程技术方案进行了充

分论证与分析并形成了可行性研究报告，但是在项目建设及后续运营过程中，公司仍然面临污水处理及自来水供应

相关技术更新的风险，上述风险的发生将会对项目收益产生影响。

（3）人才风险

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公司对污水处理以及自来水供应行业的人才需求将增加，如果上述专业人才的配置不能

满足项目建设、运营管理等各方面的需求，或者公司原有相关业务人才有所流失，将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产生不利影

响。

（4）风险控制风险

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公司污水处理量、自来水供应量预计将有较大幅度增长，水务业务的资产规模、营业收入

及员工数量也将相应增长，这将增加公司的经营决策难度和风险控制难度。 如果公司的管理制度及风险控制制度未

能随水务业务规模扩大而及时调整完善，公司在经营风险控制方面将面临风险。

（5）运营风险

公司在漳州市的自来水供应、污水处理以及水务工程施工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地位，水务业务是公司具备区域优

势和发展潜力的业务，也是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的业务板块。 募投项目实施后，将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污

水处理能力和自来水供应规模， 项目能否按期运营并实现预期效益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运营管理水平，包

括对人力资源、服务质量和效率、财务等方面的持续管理和改进。 如果公司未能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和经营情况及时提

高相关部门的运营效率，将可能对募投项目的预期效益产生不利影响。

（二）请申请人量化说明并详细披露上述项目具体投资数额的测算依据和测算过程，请结合相关行业主要公司

的收入及盈利情况说明本次募投各项目收益情况的具体测算过程、测算依据及合理性。 并结合各募投项目所涉及的

目标市场、销售渠道情况补充说明项目预期效益的合理性。

1、漳州市东墩污水处理厂（一期）BOT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漳州市东墩污水处理厂（一期）BOT项目

实施主体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实施地点 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蓝田镇东墩村九十九湾港道以南、规划东环城路以东，江滨路以北。

建设内容

拟建设东墩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一期工程处理规模为13万m3/d。包括污水处理工程的构建筑物及生产附属

设施。

建设期 2年

东墩污水处理厂是将原漳州市东区污水处理厂迁址，重新建设。 根据公司与经福建省漳州市人民政府授权的漳

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的《漳州市东墩污水处理厂（一期）项目特许经营协议》，本项目采用BOT模式，由公司

负责漳州市东墩污水处理厂（一期）项目的融资、建设、运营和维护及取得污水处理服务费，并取得在经营期限内污

水处理厂特许经营权，特许经营期自协议生效之日（2015年6月26日）起至2044年12月30日。

（2）投资数额的测算依据和测算数额

根据《漳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漳州市东墩污水处理厂工程（一期）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漳发改

审 【2014】198号）， 本项目工程概算中工程费用32,362.82万元、 工程建设及其他费用3,300.28万元、 基本预备费用1,

783.15万元，合计投资数额为37,446.25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名称 建筑 设备 安装 合计

一 建安工程费用 15,385.22 13,763.99 3,213.61 32,362.82

（一） 箱体结构部分 6,784.09 6,784.09

1 基坑支护及处理 3,191.56 3,191.56

2 土方工程 405.06 405.06

2.1 厂区挖土 159.94 159.94

2.2 买土回填 245.12 245.12

3 箱体结构 3,187.46 3,187.46

（二） 污水处理单元 6,318.60 11,632.41 1,426.58 19,377.59

1 1#厂房 1,879.77 2,512.57 171.16 4,563.50

1.1 上部建筑 1,175.59 1,175.59

1.2 预处理段 538.25 1,022.84 133.71 1,694.80

1.3 膜格栅间上部 165.93 1,489.73 37.46 1,693.11

2 生物池 1,300.52 507.08 120.72 1,928.32

3 2#厂房 3,138.31 8,612.76 1,120.89 12,871.96

3.1 上部建筑 2,443.92 2,443.92

3.2 鼓风机房 1,237.76 154.23 1,391.99

3.3 MBR膜处理车间 694.39 6,447.24 617.91 7,759.54

3.4 管式紫外消毒及加药间 305.71 29.25 334.96

3.5 污泥浓缩脱水单元 622.05 319.5 941.55

4 地下总图管道 13.81 13.81

（三） 辅助建筑工程 2,282.54 197.52 2,480.06

1 综合楼 992.64 992.64

2 箱体外总图管线 144.98 197.52 342.5

3 道路、绿化及其他 1,100.63 1,100.63

4 厂区排水沟 44.29 44.29

（四） 其他辅助设备 2,131.58 1,064.50 3,196.08

1 电气系统 733.54 550.9 1,284.44

2 自控仪表及消防系统 968.2 417.23 1,385.43

3 生物除臭系统 317.2 1.08 318.28

4 通风及空调系统 112.64 95.3 207.94

（五） 厂外工程 525 525

1 厂外供电电源 525 525

二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3,300.28

1 工程建设监理费 587.99

2 建设单位管理费 331.9

3 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费 65.76

4 工程保险费 161.81

5 工程勘察费 210

6 工程设计费 840

7 施工图预算编制费用 130.6

8 施工图审查费 20.13

9 招标代理服务费 55.77

10 工程造价咨询费 30.03

11 场地准备及临时设施费 161.81

12 建设工程交易服务费 9

13 白蚂蚁防治费 3.55

14 雷击风险评估费 16.51

15 水土保持费 418.97

16 联合试运转费 137.64

17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咨询费 21.71

18 有关规费 97.09

三 基本预备费 1,783.15

合计 37,446.25

（3）项目收益情况的具体测算过程、测算依据及合理性

1）收入测算

本项目建成后收入来源为污水处理服务费收入，污水处理服务费单价、保底水量及污水处理量预测情况如下：

①污水处理服务费单价：根据公司与经福建省漳州市人民政府授权的漳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了《漳州市

东墩污水处理厂（一期）项目特许经营协议》，运营期内污水处理服务费单价为1.89元/m3。

②保底水量：根据《漳州市东墩污水处理厂（一期）项目特许经营协议》，项目正式商业运营开始，第一年污水量

日均保底9万吨，第二年日均保底10万吨，第三年至第五年日均保底11万吨，第六年至第十一年日均保底12万吨，第十

一年以上日均保底13万吨。 超过保底水量按实际水量计算，连续半年日均水量超过设计规模10%及以上应启动二期项

目工程。

③污水处理量预测：根据上述保底水量以及项目预计运行情况，预计第2年日污水处理量为9万吨，以后污水处理

量缓慢增长，到第12年达到设计规模满负荷运行，日污水处理量为13万吨。

假定项目年运行时间为357天，第1年为建设期，第30年运行半年，则项目污水处理量、年收入情况如下表：

年份

项目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29 30

日污水处理

量（万吨）

9.00 10.00 11.00 11.00 11.50 12.00 12.00 12.00 12.50 12.50 13.00 13.00

年污水处理

量（万吨）

3,213.00 3,570.00 3,927.00 3,927.00 4,105.50 4,284.00 4,284.00 4,284.00 4,462.50 4,462.50 4,641.00 2,320.50

营业收入

（万元）

6,072.57 6,747.30 7,422.03 7,422.03 7,759.40 8,096.76 8,096.76 8,096.76 8,434.13 8,434.13 8,771.49 4,385.75

2）成本费用测算

项目建成后的运营成本主要包括电费、药剂费、职工薪酬、污泥外运费、折旧费等。 当本污水处理厂满负荷运行，

即日污水处理量达到设计规模13万吨的情况下，每年的成本费用情况如下：

①电费：根据电价及项目耗电量估算，项目满负荷运行时每年电费约为1,385.62万元；

②药剂费：本污水处理厂所需的污水处理剂主要包括煤粉灰、聚合铝、聚丙烯酰胺等，根据各类药剂价格和药量

估算，项目满负荷运行时每年药剂费约为814.28万元；

③职工薪酬：根据项目规模和工艺需要，本工程预计需要员工60名，人均年工资福利费6万元，每年职工薪酬约为

360万元；

④污泥外运费：在日处理污水13万吨的情况下，每年产生污泥约31.21万吨，运费按每吨1元计算，每年污泥外运费

约为31.21万元；

⑤折旧费：折旧费分为膜折旧费和其他固定资产折旧。膜投资额为7,065.15万元，使用年限预计为7年，年折旧率为

14.3%，年折旧额为1,010.32万元；其他固定资产投资额为30,381.10万元，按20年折旧，残值率为5%，年折旧率约为4.8%，

年折旧额为1,458.29万元。第21年其他固定资产（不含膜）需更新改造一次，投资额预计为10,000万元，更新改造部分每

年折旧额为480万元。综上，项目在经营期前20年每年折旧额约为2,468.61万元，剩余年度每年折旧额约为1,490.32万元；

⑥大修理费：大修理费以建筑物、构筑物工程费用的一半金额加上设备全部投资额作为计算基数，费率为2.2%。每

年大修理费约为542.74万元；

⑦其他费用：其他费用包括办公费、交通费、通讯费等，假定按年收入的3%计算，本项目满负荷运行时年收入为8,

771.49万元，每年其他费用约为263.14万元。

综上，若不考虑第21年的固定资产更新，污水处理厂以日污水处理13万吨的设计规模运行时，年总成本费用约为

5,865.61万元。

3）税收优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2007年第512号）第八十八条的规定，公司从事公共污

水处理的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

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4）收益指标分析

公司采用内部收益率指标对本项目进行评价，依据上述收入及成本情况逐年计算项目现金流量，经测算，在全部

使用公司自有资金投资的情况下，本项目的内部收益率为8.04%。

（4）本项目预期效益的合理性

本项目已取得 《漳州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批复漳州市供排水管理处漳州市东墩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 （一

期）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函》（漳环审【2012】48号）、《漳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漳州市东墩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

网工程（一期）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漳发改审【2012】209号）、《漳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漳州市东墩

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一期）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调整投资事项的批复》（漳发改审【2014】162号）以及《漳

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漳州市东墩污水处理厂工程（一期）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漳发改审【2014】198

号），本项目的实施具有可行性。

2015年6月， 公司与经福建省漳州市人民政府授权的漳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了 《漳州市东墩污水处理厂

（一期）项目特许经营协议》，协议约定由公司负责漳州市东墩污水处理厂（一期）项目的融资、建设、运营和维护及

取得污水处理服务费，并取得在经营期限内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权，特许经营期自协议生效之日（2015年6月26日）起

至2044年12月30日。 该协议同时约定了污水处理服务费单价以及保底水量，项目经营期间，由漳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按照协议约定向公司支付污水处理服务费。

本项目收益测算以上述文件为依据，预期收益的测算是合理的。

2、南靖县靖城南区污水处理厂BOT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南靖县靖城南区污水处理厂BOT项目

实施主体 公司子公司漳州发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实施地点 南靖县靖城新区沧溪村

建设内容 南靖县靖城南区污水处理厂红线范围内所有设施

建设期 施工工期不超过300天

根据水务集团与经福建省南靖县人民政府授权的南靖县城乡规划建设局签订的 《南靖县靖城南区污水处理厂

BOT项目特许经营协议》，本项目采用BOT模式，由水务集团负责南靖县靖城南区污水处理厂厂区的投资、建设、运营

以及维护，并取得在经营期限内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权，特许经营期为29年（不含建设期）。 特许经营期届满后，若符

合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同等条件下给予延长特许经营期。 南靖县城乡规划建设局按协议提供项目用地并向水务集团

支付污水处理服务费。

（2）投资数额的测算依据和测算数额

根据《漳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南靖县南区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一期）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漳发改审【2012】194号）以及近期污水处理设计规模，本项目投资金额合计2,876万元，其中工程直接费用2,391

万元，工程其他费用348万元，预备费137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筑工程

设备及工器具购

置

安装工程 合计

一 工程直接费用 2,391.00

1.1 粗格栅/进水泵房 68.55 48.90 10.28 127.74

1.2 细格栅/旋流沉砂池 30.17 36.75 3.02 69.94

1.3 生化配水井 5.73 4.20 0.57 10.50

1.4 综合生化池 564.47 27.00 59.48 650.95

1.5 二沉配水井/回流及剩余污泥泵池 8.63 22.50 0.86 31.99

1.6 周进周出辐流式二沉池 165.75 52.00 16.58 234.33

1.7 PAC加药储药间 9.91 9.00 1.49 20.40

1.8 中间紫外消毒池 7.52 36.00 2.26 45.78

1.9 中间消毒间 3.30 6.00 0.99 10.30

1.10 中间泵池 20.13 12.00 8.05 40.19

1.11 流量计井 5.49 14.40 2.20 22.09

1.12 紫外消毒池 3.30 36.00 0.99 40.30

1.13 消毒间 3.72 6.00 1.12 10.83

1.14 污泥贮池 15.76 3.60 2.36 21.73

1.15 浓缩脱水机房 110.16 80.00 27.54 217.70

1.16 鼓风机房 21.48 85.00 8.59 115.07

1.17 变配电间 32.22 3.22 35.44

1.18 综合办公用房 64.44 6.44 70.89

1.19 其它用房 9.55 2.70 0.95 13.20

1.20 污水处理厂平面 141.98 - 37.50 179.48

1.21 厂内三通一平 30.00 30.00

1.22 厂内绿化 22.50 22.50

1.23 围墙、大门 53.48 53.48

1.24 道路 36.00 36.00

1.25 管线 37.50 37.50

1.26 自控仪表 48.00 48.00

1.27 实验室仪器 45.00 45.00

1.28 电气设备及外线 150.00 150.00

二 第二部分 工程其他费用 348.00

1 建设单位管理费 37.51

2 前期工作咨询费 18.49

3 工程勘察费 23.91

4 工程设计费 98.34

5 施工图预算费 9.83

6 竣工图编制费 7.87

7 工程监理费 59.90

8 设计文件审查费 3.37

9 联合试运转费 7.25

10 生产工人培训费 3.00

11 办公及生活家具购置费 1.00

12 工程保险费 7.17

13 造价咨询服务费 9.57

14 招标代理费 11.42

15 工程交易服务费 1.50

16 环境影响评价费 5.27

17 其他规费 7.17

18 水土保持费 11.00

19 场地准备费及临时设施费 23.91

第一、二部分费用合计 2,739.00

三 基本预备费 137.00

四 项目总投资 2,876.00

（3）项目收益情况的具体测算过程、测算依据及合理性

1）收入测算

本项目建成后收入来源为污水处理服务费收入，污水处理服务费单价、保底水量及污水处理量预测情况如下：

①污水处理服务费单价：根据水务集团与经福建省南靖县人民政府授权的南靖县城乡规划建设局签订的《南靖

县靖城南区污水处理厂BOT项目特许经营协议》，本项目初始污水处理服务费单价自商业运营日起为1.3元/m3，污泥

运费及处置费按水量每吨污水0.1元包干，则综合污水处理费为1.4元/m3。

②保底水量及污水处理量预测：根据《南靖县靖城南区污水处理厂BOT项目特许经营协议》，自商业运营日起，

第一年基本水量为7,000吨/日，第二年起基本水量为8,000吨/日，第三年起基本水量为9,000吨/日，第四年起基本水量

为10,000吨/日，如进水水量不足按基本水量计算。 以上述保底水量作为测算依据。

假定项目年运营时间为358天，项目经营期内的污水处理量、年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份

项目

1 2 3 4-29

日污水处理量（万吨） 0.70 0.80 0.90 1.00

年污水处理量（万吨） 250.60 286.40 322.20 358.00

营业收入（万元） 350.84 400.96 451.08 501.20

2）成本费用测算

项目建成后的运营成本主要包括水电费、药剂费、职工薪酬、污泥运输费、折旧摊销费等。 当本污水处理厂满负荷

运行，即日污水处理量达到设计规模1万吨的情况下，每年的成本费用情况如下：

①水电费：根据估算，每年自来水费约为3万元，电费约为51.71万元，水电费合计54.72万元；

②药剂费：本污水处理厂所需的污水处理剂包括聚丙烯酰胺等，根据估算，项目满负荷运行时每年药剂费约为10

万元；

③职工薪酬：根据项目规模和工艺需要，本工程预计需要员工12名，人均年工资福利费4万元，每年职工薪酬约为

48万元；

④污泥运输费：在日处理污水1万吨的情况下，每年污泥外运费约为6万元；

⑤设备更新提取费及维护检修费：设备更新提取费每年为42万元，维护检修费每年为15万元；

⑥折旧摊销费：房屋建筑物预计使用年限29年，残值率5%，年折旧额为46.98万元；设备预计使用年限10年，残值率

5%，年折旧额为90.92万元；其他费用按29年摊销，年摊销费用为16.72万元。

⑦管理费及其他：包括办公费、差旅费等，预计每年约为10万元。

3）税收优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2007年第512号）第八十八条的规定，公司从事公共污

水处理的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

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4）收益指标分析

公司采用内部收益率指标对本项目进行评价，依据上述收入及成本情况逐年计算项目现金流量，经测算，在全部

使用公司自有资金投资的情况下，本项目的内部收益率为8.08%。

（4）本项目预期效益的合理性

本项目已取得《福建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漳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南靖县南区污水处理

厂及配套管网工程（一期）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漳发改审【2012】194号），本项目的实施具有可行性。

2015年3月，水务集团与经福建省南靖县人民政府授权的南靖县城乡规划建设局签订了《南靖县靖城南区污水处

理厂BOT项目特许经营协议》。，协议约定由水务集团负责南靖县靖城南区污水处理厂厂区的投资、建设、运营以及维

护，并取得在经营期限内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权，特许经营期为29年（不含建设期）。该协议同时约定了污水处理服务

费单价以及保底水量，项目经营期间，由受南靖县城乡规划建设局委托的南靖县靖城新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按照协

议约定向公司支付污水处理服务费。

本项目收益测算以上述文件为依据，预期收益的测算是合理的。

3、平和县第二污水处理厂BOT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平和县第二污水处理厂BOT项目

实施主体 公司子公司漳州发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业主 平和县山格镇人民政府

实施地点 平和县山格镇白寨地块

建设内容 平和县第二污水处理厂红线范围内所有设施

建设期 施工工期不超过450天

根据水务集团与平和县山格镇人民政府签订的《平和县第二污水处理厂项目特许经营协议》，本项目由水务集

团负责平和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厂区的投资、建设、运营以及维护，并取得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权，特许经营期为29年

（不含建设期）。 特许经营期届满后，若符合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同等条件下给予延长特许经营期。平和县山格镇人民

政府按协议提供项目用地并向水务集团支付污水处理服务费。

（2）投资数额的测算依据和测算数额

根据《平和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平和第二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本工程投资概

算中建安工程费用2,404.17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243.05万元、基本预备费132.36万元，三项合计2,779.58万元，具体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

一 建安工程费用 2,404.17

1 粗格栅和进水泵房 223.07

2 细格栅与旋流沉砂池 105.98

3 氧化沟 456.19

4 二沉池 295.12

5 配水井及污泥泵井 17.29

6 紫外线消毒渠 77.05

7 污泥浓缩池 52.01

8 巴氏计量槽 13.47

9 水解酸化池 118.38

10 调理池 77.25

11 脱水车间 258.29

12 变配电间 28.12

13 综合楼 126.00

14 大门及传达室 11.28

15 围墙 18.08

16 电气设备 71.72

17 自控设备 29.99

18 机修设备 7.32

19 化验设备 29.12

20 运输设备 14.61

21 仪表设备 110.08

22 厂区道路 70.00

23 厂区管线 171.12

24 绿化 20.00

25 备品备件购置费 2.63

二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43.05

1 前期工程咨询费 9.92

2 建设单位管理费 32.78

3 设计费 74.30

4 勘察费 18.58

5 施工图审查费 2.40

6 工程建设监理费 51.04

7 劳动卫生评价费 2.40

8 建设工程交易服务费 0.65

9 工程造价咨询费 10.82

10 场地准备和临时设施费 12.02

11 招标代理服务费 13.62

12 生产准备费 1.00

13 生活及办公家具购置费 1.00

14 联合试车运转费 2.63

15 工程保险费 7.21

16 环境影响评价费 2.67

三 基本预备费 132.36

合计 2,779.58

（3）项目收益情况的具体测算过程、测算依据及合理性

1）收入测算

本项目建成后收入来源为污水处理服务费收入，污水处理服务费单价、保底水量及污水处理量预测情况如下：

①污水处理服务费单价：根据水务集团与平和县山格镇人民政府签订的《平和县第二污水处理厂项目特许经营

协议》，本项目初始污水处理服务费自商业运营日起1.1元/m3。

②保底水量及污水处理量预测：根据《平和县第二污水处理厂项目特许经营协议》，自商业运营日起，第一年基本

水量为12,000吨/日，第二年起基本水量为14,000吨/日，第三年起基本水量为16,000吨/日，第四年起基本水量为18,000

吨/日，第五年起基本水量为20,000吨/日。 若进水水量不足基本水量，按基本水量计算。 以上述保底水量作为测算依

据。

假定项目年运营时间为355天，项目经营期内的污水处理量、年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份

项目

1 2 3 4 5-29

日污水处理量（万吨） 1.20 1.40 1.60 1.80 2.00

年污水处理量（万吨） 426.00 497.00 568.00 639.00 710.00

营业收入（万元） 468.60 546.70 624.80 702.90 781.00

2）成本费用测算

项目建成后的运营成本主要包括水电费、药剂费、职工薪酬、污泥处置费、折旧摊销费等。 当本污水处理厂满负荷

运行，即日污水处理量达到设计规模2万吨的情况下，每年的成本费用情况如下：

①水电费：根据估算，每年自来水费约为6万元，电费约为120万元，水电费合计126万元；

②药剂费：本污水处理厂所需的药剂包括脱水药剂和化验药剂，根据估算，项目满负荷运行时每年药剂费约为18

万元；

③职工薪酬：根据项目规模和工艺需要，本工程预计需要员工18名，人均年工资福利费5万元，每年职工薪酬约为

90万元；

④污泥处置费：在日处理污水2万吨的情况下，每年污泥外运费约为12万元；

⑤设备更新提取费及维护检修费：设备更新提取费每年为72万元，维护检修费每年为30万元；

⑥折旧摊销费：房屋建筑物预计使用年限29年，残值率5%，年折旧额为52.54万元；设备预计使用年限10年，残值率

5%，年折旧额为76万元；其他费用按29年摊销，年摊销费用为12.95万元。

⑦管理费及其他：包括办公费、差旅费等，预计每年约为30万元。

3）税收优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2007年第512号）第八十八条的规定，公司从事公共污

水处理的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

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4）收益指标分析

公司采用内部收益率指标对本项目进行评价，依据上述收入及成本情况逐年计算项目现金流量，经测算，在全部

使用公司自有资金投资的情况下，本项目的内部收益率为8.92%。

（4）本项目预期效益的合理性

本项目已取得《漳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平和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漳发改审 【2012】131号）、《平和县环境保护局关于批复平和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环境影响报告

书的函》（平环监函【2012】6号），本项目的实施具有可行性。

2014年4月，水务集团与平和县山格镇人民政府签订了《平和县第二污水处理厂项目特许经营协议》，协议约定由

水务集团负责平和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厂区的投资、建设、运营以及维护，并取得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权，特许经营期

为29年（不含建设期）。该协议同时约定了污水处理服务费单价以及保底水量，项目运营期内，平和县山格镇人民政府

按协议约定向水务集团支付污水处理服务费。

本项目收益测算以上述文件为依据，预期收益的测算是合理的。

4、金峰水厂改扩建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金峰水厂改扩建项目

实施主体 公司子公司漳州发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实施地点 漳州市芗城区芝山镇溪头村

建设内容

本次扩建工程总设计规模为10万m3/d。包括常规处理、深度处理及污泥处理工艺。扩建工程为原址改造，水厂

现有构/建筑物最终仅保留宿舍、预处理滤池。

建设期 两年

（2）投资数额的测算依据和测算数额

根据工程设计规模、工艺情况以及《漳州市金峰水厂扩建工程项目申请报告》中的投资估算依据，金峰水厂改扩

建项目总投资概算为24,796.41万元，其中工程费用20,532.75万元，其他费用2,380.59万元，预备费1,833.07万元，铺底流

动资金50万元。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筑工程 安装工程

设备及工器具购

置

其他费用 合计

I 工程费用 20,532.75

一 水厂扩建

1 生物预处理池 428.83 172.79 542.08 1,143.70

2 机械混合、折板絮凝、斜管沉淀池 812.04 316.62 166.25 1,294.91

3 V型滤池 1,199.31 150.00 50.69 1,400.00

4 浸没式膜池 1,000.00 375.00 3,125.00 4,500.00

5 二级泵房 252.05 150.00 250.00 652.05

6 综合加药间 255.99 50.00 250.00 555.99

7 排泥水回用水池、浓缩池、脱水机房 845.32 400.00 554.68 1,800.00

8 地基处理、挡土墙基围堰 3,000.00 3,000.00

9 电气设备 314.50 791.00 1,105.50

10 自控仪表 97.75 807.50 905.25

11 平面布置 1,275.88 1,153.20 16.36 1,635.74

二 出厂管网

1 DN1000钢管 680.00 680.00

2 DN800钢管 1,020.00 1,020.00

三 工器具购置费 65.54 65.54

四 绿化费 174.07 174.07

五 外线费 600.00 600.00

II 其他费用 2,380.59

1 建设场地准备 205.33 205.33

2 建设单位管理费 143.00 143.00

3 生产职工培训费 21.60 21.60

4 办公家具购置费 4.50 4.50

5 联合试车费 65.54 65.54

6 供电贴费 139.20 139.20

7 设计前期费 89.63 89.63

8 设计费 802.30 802.30

9 勘察费 164.26 164.26

10 施工图预算编制费 80.23 80.23

11 竣工图编制费 64.18 64.18

12 工程监理费 401.79 401.79

13 工程招标代理费 35.82 35.82

14 工程保险费 82.13 82.13

15 环境评价咨询费 19.50 19.50

16 劳动安全卫生评审费 61.60 61.60

III 预备费 1,833.07

V 铺底流动资金 50.00

合计 24,796.41

（3）项目收益情况的具体测算过程、测算依据及合理性

1）收入测算

金峰水厂改扩建工程是解决漳州市需水量缺口、满足漳州市城乡生活及工业用水需求、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的

需要，是提高生活和工业供水安全的需要。 通过需水量预测及漳州市主城区用水供需平衡分析，本次金峰水厂扩建规

模为10万m3/d，假设水价为1.5元/m3，工程项目正常经营时每年收入预计为4,206.24万元。

2）成本费用测算

项目投产营运的成本费用主要包括燃料和动力、工资及福利费、折旧摊销费、维修费等。 本工程项目正常经营时

年总成本费用预计为2,934.27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成本费用项目 金额

1 水资源费 191.63

2 动力费 360.29

3 药剂费 64.75

4 工资福利费 165.00

5 固定资产综合折旧费 1,154.51

6 大修理费 513.11

7 无形资产和递延资产摊销费 5.22

8 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其他费用 195.94

9 流动资金利息支出 13.46

10 运营期平均利息 270.36

合计 2,934.27

3）收益指标分析

公司采用内部收益率指标对本项目进行评价，依据上述收入及成本情况逐年计算项目现金流量，经测算，本项目

的内部收益率为7.26%。

（4）本项目预期效益的合理性

目前，向漳州市区供水的自来水厂主要为公司子公司水务集团下属的3个自来水厂，分别为漳州市第一自来水厂、

漳州市第二自来水厂和金峰自来水厂，供水规模合计约21.5万m3/d，均已基本满负荷供水。近年来，随着漳州城市建设

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漳州市区及周边开发区的用水量日趋提高。 因此，扩大漳州市区的供水规模势在必行。

根据《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组织开展漳州市“十三五” 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漳政办【2015】98号）的要

求，漳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发《关于组织开展漳州市城乡暨中心城区“十三五” 市政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编制工作

的通知》（漳建城【2015】117号），根据该通知，为保障城市供水安全，要求“加快城市供水工艺设施技改和老旧管网

改造。 加快实施自来水厂工艺技改、供水管网改造，每年按计划定量新建改造供水管网，中心市区和各县市（区）要细

化老旧管网和老旧自来水生产工艺改造计划，逐年改造，确保2018年底前，全面改造不能满足饮用水卫生标准要求和

水质安全保障性差的落后净水工艺，加快中心市区二水厂扩建和金峰自来水厂深度处理工艺技改和扩建工程，确保

在2018年底前完成新增15万吨/日供水能力。 ”

根据漳州市目前自来水供给与需求情况、《漳州市金峰水厂扩建工程项目申请报告》 工程投资估算依据以及相

关政策文件，本次金峰水厂改扩建项目预期收益的测算是合理的。

5、结合相关行业主要公司的收入及盈利情况对本次募投各项目收益情况的分析

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4个实体项目，其中漳州市东墩污水处理厂（一期）BOT项目、南靖县靖城南区污水处理厂

BOT项目及平和县第二污水处理厂BOT项目属于污水处理行业， 金峰水厂改扩建项目属于自来水生产与销售行业。

现结合污水处理行业和自来水生产与销售行业主要上市公司收入及盈利情况对本次募投项目收益情况分析如下：

（1）污水处理行业情况

污水处理行业主要上市公司收入及盈利情况，以及本次募投项目中与污水处理行业相关的漳州市东墩污水处理

厂（一期）BOT项目、南靖县靖城南区污水处理厂BOT项目及平和县第二污水处理厂BOT项目预计收益如下：

单位：万元

1、污水处理行业主要上市公司情况1

公司名称 业务性质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中原环保 污水处理 25,067.75 14,053.94 43.94%

兴蓉环境 污水处理服务及管网工程 89,673.34 45,768.10 48.96%

中山公用 污水、废液处理 10,597.93 6,229.38 41.22%

首创股份 污水处理 139,137.09 75,990.08 45.38%

武汉控股 城市污水处理 98,680.84 51,022.41 48.30%

国中水务 污水处理 23,543.44 13,012.15 44.73%

瀚蓝环境 污水处理 19,198.28 11,210.60 41.61%

洪城水业 污水处理 55,419.40 35,509.86 35.93%

创业环保 污水处理及污水处理厂建设业务 130,080.00 72,962.00 43.91%

重庆水务 污水处理 214,692.28 78,347.44 63.51%

绿城水务 污水处理 43,747.46 19,882.79 54.55%

2、与污水处理行业相关的募投项目预计收益情况2

项目名称 预计年收入 预计年运营成本 毛利率

漳州市东墩污水处理厂（一期）BOT项目 8,771.49 5,865.61 33.13%

南靖县靖城南区污水处理厂BOT项目 501.20 340.34 32.09%

平和县第二污水处理厂BOT项目 781.00 519.49 33.48%

注1：上市公司营业收入、成本及毛利率均来源于上市公司2014年年报数据；

注2： 募投项目的预计年收入和预计年运营成本为募投项目建成后污水处理量达到设计规模运营时的预计年度

收入和成本费用。

根据上表，上市公司污水处理业务的毛利率在35.93%—63.51%之间，公司本次与污水处理业务相关的三个募投项

目的预计毛利率在32%—34%之间，低于上市公司平均水平。 由于在募投项目收益测算中项目的年度运营成本中包含

了部分期间费用，导致项目毛利率计算值可能偏低，考虑上述因素，本次募投项目整体毛利率水平和同行业上市公司

相差不大，本次募投项目漳州市东墩污水处理厂（一期）BOT项目、南靖县靖城南区污水处理厂BOT项目及平和县第

二污水处理厂BOT项目的收益测算是合理的。

（2）自来水生产与销售行业情况

自来水生产与销售行业主要上市公司收入及盈利情况，以及本次募投项目中与自来水生产与销售行业相关的金

峰水厂改扩建项目预计收益如下：

单位：万元

1、自来水生产与销售行业主要上市公司情况

公司名称 业务性质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兴蓉环境 自来水供应 162,504.72 91,454.00 43.72%

中山公用 供水 60,701.10 43,826.81 27.80%

首创股份 自来水生产销售 76,202.84 57,594.82 24.42%

武汉控股 自来水生产与供应 16,710.79 14,137.32 15.40%

国中水务 自来水销售 7,415.72 4,218.54 43.11%

瀚蓝环境 供水业务 54,335.69 34,365.99 36.75%

洪城水业 自来水 50,833.02 28,731.85 43.48%

重庆水务 自来水销售 94,342.12 72,484.05 23.17%

绿城水务 供水业务 51,748.80 29,411.08 43.17%

2、与自来水生产与销售行业相关的募投项目预计收益情况

项目名称 预计年收入 预计年运营成本 毛利率

金峰水厂改扩建项目 4,206.24 2,934.27 30.24%

注：上市公司营业收入、成本及毛利率均来源于上市公司2014年年报数据。

根据上表，上市公司自来水生产与销售业务的毛利率在15.40%—43.72%之间，公司本次与自来水生产与销售业务

相关的金峰水厂改扩建项目的预计毛利率为30.24%，和上市公司平均水平相差不大，本次募投项目金峰水厂改扩建项

目的收益测算是合理的。

（三）请申请人根据报告期营业收入增长情况，经营性应收（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及应收票据）、应付（应付账款、

预收账款及应付票据）及存货科目对流动资金的占用情况，说明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测算过程。并结合目前的资产负

债率水平及银行授信情况，说明通过股权融资补充流动资金的考虑及经济性。

1、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测算过程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6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募集资

金不超过85,000.00万元（含85,000.00万元），其中17,400.00万元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结合运营的历史数据、业务发展规划和行业发展状况，根据公司营运资金的实际占用情况以及各项经营性

资产和经营性负债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情况，以估算的2016年至2018年营业收入为基础，按照销售百分比法对构成公司

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主要经营性资产和经营性负债进行估算，进而预测公司未来期间生产经营对流动资金

的需求量。

（1）未来三年（2016年至2018年）营业收入的测算

1）2015年营业收入测算

根据公司已经公布的2015年1-9月财务报告，假设公司2015年1-9月营业收入占2015年全年的比例与2014年1-9月

营业收入占2014年全年的比例相同，2015年1-9月各项业务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作为计算2015年全年各项业务营业收入

的依据，则2013年、2014年及2015年度各项业务营业收入及总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年度 2014年度 2015年度（E）

水务业务 11,006.68 11,552.59 13,806.01

汽贸业务 150,400.31 194,444.30 223,809.27

贸易业务 79,196.35 65,971.78 54,654.05

工程施工业务 23,136.01 10,466.82 11,304.46

房地产业务 36,346.78 45,847.28 7,156.32

其他业务收入 5,949.64 10,554.10 5,921.38

营业收入合计 306,035.77 338,836.87 316,651.49

2）营业收入增长率的确定

公司目前主营业务包括水务业务、汽贸业务、贸易业务、工程施工业务和房地产业务，各项业务营业收入增长率

预测情况如下：

①水务业务

2013年至2015年，公司水务业务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为7.18%、4.96%和19.51%，考虑到水务板块为公司重点发展的

领域，同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主要投向水务板块，未来三年，随着本次募投项目漳州市东墩污水处理厂

（一期）BOT项目、南靖县靖城南区污水处理厂BOT项目、平和县第二污水处理厂BOT项目以及金峰水厂改扩建项目

建成运营，预计水务板块营业收入将大幅增加，因此将前三年水务板块营业收入增长率最高值19.51%作为水务行业未

来三年的增长率。

②汽贸业务

2013年至2015年，公司汽贸业务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为32.85%、29.28%和15.10%，考虑到汽贸行业竞争日益激烈，

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或难以延续，因此将前三年增长率中较低值15.10%作为汽贸行业未来三年的增长率。

③贸易业务、工程施工业务、房地产业务及其他业务

2013年至2015年，贸易业务、工程施工业务、房地产业务及其他业务三年算数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0.63%、8.11%、

15.86%和3.52%，以此作为上述业务未来三年的增长率。

3）2016年—2018年营业收入测算

根据2015年预计营业收入以及各项业务预计增长率，2016年至2018年营业收入预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基期 预测期

2015年（E） 2016（E） 2017（E） 2018（E）

水务业务 13,806.01 16,498.96 19,717.21 23,563.19

汽贸业务 223,809.27 257,608.95 296,513.04 341,292.44

贸易业务 54,654.05 43,378.92 34,429.85 27,326.97

工程施工业务 11,304.46 12,221.25 13,212.39 14,283.92

房地产业务 7,156.32 8,291.32 9,606.32 11,129.88

其他业务收入 5,921.38 6,129.82 6,345.59 6,568.95

营业收入合计 316,651.49 344,129.21 379,824.39 424,165.34

4）各项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占营业收入比例的选取

假定2015年—2018年各项流动资产、流动负债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与2014年相同。

5）流动资金缺口测算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预测数（基期） 预测期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例 2016年（E） 2017年（E） 2018年（E）

营业收入 316,651.49 - 344,129.21 379,824.39 424,165.34

应收账款 6,645.14 2.10% 7,221.78 7,970.87 8,901.40

存货 140,079.11 44.24% 152,234.61 168,025.31 187,640.69

应收票据 7,633.25 2.41% 8,295.63 9,156.10 10,224.99

预付账款 44,618.73 14.09% 48,490.56 53,520.30 59,768.30

经营性流动资产合计 198,976.24 62.84% 216,242.58 238,672.58 266,535.37

应付账款 12,126.90 3.83% 13,179.22 14,546.25 16,244.39

应付票据 6,542.95 2.07% 7,110.73 7,848.29 8,764.51

预收账款 15,351.95 4.85% 16,684.13 18,414.71 20,564.46

经营性流动负债合计 34,021.81 10.74% 36,974.08 40,809.26 45,573.36

流动资金占用

（经营性流动资产-经营性流动负

债）

164,954.43 - 179,268.50 197,863.32 220,962.01

根据上述销售百分比法测算， 至2018年， 公司经营活动需占用的流动资金规模为220,962.01万元， 公司2016年—

2018年新增流动资金需求=2018年流动资金占用金额—2015年流动资金占用金额=56,007.58万元；至预测期末，公司营

运资金缺口为56,007.58万元。

公司本次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17,400万元， 未超过公司未来三年营运资

金缺口，有利于缓解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面临的资金压力，保证公司未来稳定的持续盈利，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符合

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

2、通过股权融资补充流动资金的考虑及经济性

（1）公司资产负债率水平分析及银行授信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情况如下：

偿债能力指标 2015.9.30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资产负债率（合并） 56.43% 58.18% 71.41% 69.3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6.39% 50.86% 62.75% 63.91%

可比上市公司 2014年度各项偿债能力指标与公司的指标对比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资产负债率（%）

000026.SZ 飞亚达A 55.26

000032.SZ 深桑达A 27.41

000096.SZ 广聚能源 7.04

000151.SZ 中成股份 65.66

000159.SZ 国际实业 26.45

000419.SZ 通程控股 48.78

000516.SZ 国际医学 54.53

000560.SZ 昆百大A 71.63

000564.SZ 西安民生 76.54

000632.SZ 三木集团 75.81

000679.SZ 大连友谊 76.57

000705.SZ 浙江震元 32.18

000715.SZ 中兴商业 50.79

000889.SZ 茂业物流 24.88

000987.SZ 广州友谊 36.86

002561.SZ 徐家汇 18.71

002697.SZ 红旗连锁 38.15

002727.SZ 一心堂 29.19

600051.SH 宁波联合 73.05

600128.SH 弘业股份 51.21

600203.SH 福日电子 59.57

600386.SH 北巴传媒 31.75

600387.SH 海越股份 80.37

600628.SH 新世界 49.76

600693.SH 东百集团 68.78

600712.SH 南宁百货 47.96

600738.SH 兰州民百 41.76

600824.SH 益民集团 30.37

600828.SH 成商集团 45.18

600829.SH 人民同泰 34.39

600830.SH 香溢融通 33.19

600861.SH 北京城乡 47.65

600865.SH 百大集团 28.08

600976.SH 健民集团 35.22

600993.SH 马应龙 22.28

601116.SH 三江购物 43.95

603883.SH 老百姓 57.08

行业平均值 46.22

行业中位数 46.42

000753.SZ 漳州发展 58.18

（1）发行人属于“批发零售业”中的“零售业” ，考虑到发行人的综合贸易业务类似批发业，且业务规模较大，

因此同时将“批发业”和“零售业”上市公司视作可比上市公司。

（2）以发行人截至2014年末的合并所有者权益16.79亿元，2014年的营业收入33.88亿元为基准，将规模相似的可比

上市公司界定为截至2014年末的合并所有者权益为10~30亿元，2014年的营业收入为10~50亿元的上市公司。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合并）为58.18%，可比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平均值为46.22%，中位数

为46.42%，发行人的资产负债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此外，截至2015年9月30日，公司有息负债总金额为99,755.86万元，

占公司总资产的27.71%，规模较大，存在一定的偿债压力。

截至2016年1月1日，公司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已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合计为258,840.00万元，其中已使用的授信额

度为127,363.04万元。 鉴于公司资产负债率相对于同行业已处于较高水平，若在未来经营中继续增加银行借款以满足

流动资金需求，将会进一步加重公司的债务负担，提高公司的财务风险。

（2）通过股权融资补充流动资金的考虑及合理性

1）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补充流动资金的需求增加

近年来，公司业务发展迅速，综合实力大幅提升，目前已形成汽车销售板块、水务板块和房地产板块等业务为主的

多元化发展格局，发展所需资金大部分来自留存利润和债务融资，受制于债务融资规模，目前公司业务扩张面临较大

的资金压力，亟需补充流动资金。

①汽车销售规模扩张

汽车销售是公司的核心业务之一，其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4S经销店的汽车销售收入。 目前，公司在福建省拥有20

余家汽车4S经销店，主要销售福特、丰田、本田、长安DS、观致等品牌轿车。 2013年和2014年，公司的汽车贸易业务收入

分别为15.04亿元和19.44亿元，同比增长29.28%，增长速度较快，发展态势良好。

汽车销售业务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公司目前大力进行长安DS、观致、东风悦达起亚等汽车品牌的运作，需要大

额前期资本支出，单个4S店建店成本约为800—1,000万元，每月的运营成本约为80—100万元，因此，新设4S店需要较多

流动资金支持。此外，公司的汽车4S经销店一般按年制定销售和采购计划，按月采购汽车及零配件，支付的保证金比例

约为5%—30%，也需要较大规模的流动资金进行垫付。 将本次募集资金部分用于补充运营汽车4S经销店的流动资金，

将缓解汽车销售业务规模扩张带来的流动资金压力。

②水务板块对资金需求增加

水务板块是公司重点发展的战略板块之一，公司目前已形成制水、供水及污水处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 漳州市

作为海西经济区的核心区域，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供水及排水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大。 公司水务集团通过市

政管网建设契机，不断拓展延伸供水管网，增加供水量。 2014年，公司水务集团实现营业收入1.34亿元，实现供水总量7,

899.38万立方米，售水5,635.65万立方米，污水处理量3,513.93万立方米。

公司水务集团投资的漳浦二水厂及污水厂等供水和污水新建扩建项目开工建设， 将增加水务板块的资金需求。

因此，将本次募集资金部分用于补充水务板块的流动资金，将缓解水务供水业务的营运资金压力。

2）公司财务负担较重，继续增加债务融资规模会制约公司的盈利水平

报告期内，随着公司有息负债规模的不断上升，财务费用也相应逐年增长。 截至2015年9月30日，公司有息负债规

模为99,755.86万元，占资产总额的27.71%；2015年1-9月，财务费用为6,568.29万元，当期利润总额为-3,973.51万元，财务

负担较重。 若继续以债务融资的方式支撑公司业务扩张带来的流动资金需求，财务费用将进一步上升，侵蚀上市公司

利润。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用部分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将减少公司营运资金对银行借款等有息负债的依赖，从而控

制财务费用规模，改善盈利能力。

3）公司债务规模较高，短期偿债能力较弱

截至2015年9月30日，公司负债总额为203,143.90万元，资产负债率（母公司）为46.39%，资产负债率（合并）为

56.43%，处于较高水平。同时，公司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例较高，截至2015年9月30日，公司流动负债为164,280.26万

元，占负债总额的80.87%，流动比率为1.74，速动比率为0.47，短期偿债压力较大，较高的财务杠杆降低了公司的抗风险

能力和财务安全性，依靠债务融资作为支撑公司后续发展所需流动资金的作用有限。 考虑到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较高，

进一步债务融资的空间有限且难度将迅速提高。

4）公司本次通过股权融资补充流动资金具备经济性

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采用现金认购的方式，募集资金到位后将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预计公司的各

项偿债指标将得到改善，从而提高公司的短期和长期偿债能力。

就股权与债权融资方式的经济性相比， 如果本次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17,400.00万元全部采用债权融资方式进

行，参照目前公司银行贷款平均年利率水平测算，每年将增加财务费用约1,218万元，对公司盈利水平形成不利影响。

综上，采用股权融资方式有利于公司降低资产负债率，减少公司财务负担，有利于公司未来长久发展，因此本次通

过股权融资补充流动资金具有必要性和经济性。

（四）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请结合上述事项的核查过程及结论，说明相关风险揭示是否充分，募集资

金用途信息披露是否充分合规，本次发行是否满足《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十条有关规定，是否可能损害上

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保荐机构通过查阅和分析发行人定期报告、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及预案修订稿、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研

究报告、公司战略规划及战略委员会会议纪要、独立董事意见，查阅与本次募投项目所属行业相关的上市公司资料，

查阅政府相关批文，与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沟通等方式，对上述事项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对于本次募投项目相关风险揭示充分，募集资金用途信息披露充分合规；本次募投

各项目收益测算过程合理，依据充分，测算结果合理；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公司降低资产负债

率，减少财务负担，有利于公司未来长久发展，具备经济性和必要性。

此外，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安排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十条有关规定，未损害上市公司及中

小股东的利益，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1、募集资金数额不超过项目需要量

经核查，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拟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额

1 漳州市东墩污水处理厂（一期）BOT项目 37,446.25 37,400.00

2 南靖县靖城南区污水处理厂BOT项目 2,876.00 2,800.00

3 平和县第二污水处理厂BOT项目 2,779.58 2,700.00

4 金峰水厂改扩建项目 24,796.41 24,70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17,400.00 17,400.00

合计 85,298.24 85,000.00

根据上表数据，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数额不超过项目需要量。

2、募集资金用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经核查，漳州市东墩污水处理厂（一期）BOT项目已取得《漳州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批复漳州市供排水管理处漳州市

东墩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一期）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函》（漳环审【2012】48号）、漳州市国土资源局龙文分局颁

发的《建设用地批准证书》（龙文区【2015】字第003号）、《漳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漳州市东墩污水处理厂及配套

管网工程（一期）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漳发改审【2012】209号）以及《漳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漳州市

东墩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一期）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调整投资事项的批复》（漳发改审【2014】162号）。

南靖县靖城南区污水处理厂BOT项目已取得《福建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南靖县建设局颁发的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选字第350627201200027号）、《漳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南靖县南区污水处理厂及配

套管网工程（一期）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漳发改审【2012】194号）。 项目用地由BOT项目招标方负责，拟以

划拨的方式提供；根据南靖县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南靖县靖城南区污水处理厂BOT项目相关情况的说明》，其将及

时按规定报批土地，保证该项目后续建设进度；另外，漳州高新区管委会也出具了说明，漳州高新区管委会将协同南

靖县人民政府做好土地报批手续办理和征地拆迁工作，保证该项目后续建设进度。

平和县第二污水处理厂BOT项目已取得《漳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平和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漳发改审【2012】131号）、《平和县环境保护局关于批复平和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

网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函》（平环监函【2012】6号）、平和县城乡规划建设局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350628201300070号）、《平和县人民政府关于平和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用地的请示》（平政文 （2013）148号）、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平和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13）1232号）。

金峰水厂改扩建项目已取得《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表》（编号：闽发改备【2015】E01017号）、漳州市芗城区

环境保护局出具的《芗城区环保局关于批复漳州金峰自来水有限公司漳州市金峰水厂扩建工程（一期）环境影响报

告表的函》（漳芗环审【2015】77号）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漳芗国用（2003）第00084号）。

综上所述，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3、除金融类企业外，本次募集资金使用项目不得为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

理财等财务性投资，不得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

经核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漳州市东墩污水处理厂（一期）BOT项目” 、“南靖县靖城南区污水处理厂

BOT项目” 、“平和县第二污水处理厂BOT项目” 、“金峰水厂改扩建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不涉及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不涉及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

业务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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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53055

号]的相关要求，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关于不减持的承诺

福建漳龙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龙集团” ）为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州发展” ）的控股

股东。 现就漳州发展本次非公开发行承诺如下：

1、自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漳龙集团及漳龙集团控制的企业不存在减持

漳州发展股份的情况；

2、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至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漳龙集团及漳龙集团控制的企业不会减持漳州发

展的股份；若违反上述承诺，漳龙集团及漳龙集团控制的企业减持漳州发展股份所得全部归漳州发展所有。

二、控股股东关于不直接或间接对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承诺

鉴于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州发展” ）拟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本公司参与认购漳州

发展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公司作为漳州发展的控股股东，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项承诺如下：

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未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及其他有关法规的规定，不会直接或间接向

认购漳州发展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提供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三、 控股股东关联方漳州公路交通实业有限公司关于不直接或间接对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

偿的承诺

鉴于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州发展” ）拟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本公司作为漳州发展

控股股东福建漳龙集团有限公司的孙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项承诺如下：

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未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及其他有关法规的规定，不会直接或间接向

认购漳州发展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提供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四、发行人关于不直接或间接对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承诺

本公司拟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本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项承诺如下：

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未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及其他有关法规的规定，不会直接或间接向

认购漳州发展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提供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特此公告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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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

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5年12月1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53055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 并按反馈意见要求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说明和论

证分析，现根据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公司将按照要求将上述反馈意见回复及时报送中国证监会。

本次非公开发行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2016年 1月 26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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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反馈意见的回复

保荐人（主承销商）

签署日期：201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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